EHL B 2R G AL
114# B 2 .3 % 125934

o«

‘T'Pf:ﬁﬁzs& g’,)?*)g =W

-~ FAA R FAREAFEATE R 251,987 0 2 ekt & AT
ZAIE ~ & TRl ?:&ﬁz}; * AT 5007~ 0 F A
B hb L FEE0p 22 BTN > b AR DR R o

= FRA G R R FEF Aot i T e

CRAEAAN TR AP RN ERE G ERZ Y

F2 A hLEREITED L BFRPRGT

v = EY 7] 114 =& 10 3 17 p

AR EERET OHKRF T

i

bt &
114+ & @ 5% % 0125935%
F 4

AE (Mg |APMFEAL (JlAAEP [JILAREP [ JILE

F 5L 7

001 [s7d % |4 & i R 114|ZF0e b | & £4.55%
26874 £ 72 1Hp
~ Az

002 |ATE W |+ 7 = poA R4 25 %p b | & 45 35%
121920 67 200pP
= A2

003 |AT4 W |+ 7 = PR R4 5% b | & 45 83%
451286 6P 210p

%— 7



(\ER)

- A2
004 |ATE W |+ F = poA BRI ZaHEp b | # 45 83%
651907 67 1I7TFP
7 A2
AE Mg | BMERL EHEALT|ENER L | EHETE
F 5L 2 2 =
001 |A74 W |+ 7 = Tp AR ZFHpt |2 H a6
26874 477 16F - 4
= A2 A0 e A
flg 27 4
210 » & #p
A6 7
9@ "
LA
w it 4] 5 2
B A~ 2200
FE2ZEY
5_0
002 |A74 % |#F = TRARI | ZFHEpr | HGY 56
121920 4#& 7% 21p B A orpd
=S A= Ao FEa it
flFz2p -
2. 10 » 4 #
AZBO B 7
9@ M
pFRA
w1 5 2
B A 2200
TE2ZEY
003 |#74 W |+ 7 = TpARI | ZFHpt |2 a6




(\ER)

451286 1E77 227 B0 2
~ 4= A g

flFz2 5 &
210 > & &
A2 E6 B 2
29 7
LA
w it A1) 52
B A 2200

SRz E

004

Frd | E g S TpaARI | ZFHpat |2 a6
651907 AE£TH 18P
= A= A

2.10 - 4 #p
A2 W6 B ”
I9m 7
LA
a3t ] 2
B A 220
T2 E K

£ o
&

E1EN

S R

iR RAEF (11428 & 2 23 %1259350)

—~@%ﬁwﬁﬁH§A$+*%?ﬁ%’%é%ﬁmﬂﬁw
150 & ff 8 « 451, 000,000~ » & &%) 5 i & 134, 5503
g,%ﬂa?%wﬂﬁwaﬂ%’%%%ﬂkﬁ*”’f*
B A6 P A > R I A 210 0 @ B A6
B2 3Re o Fewm I FE 42200 %%ﬁﬁ%»]zigéqﬁ g
PR i B B TP B O o sERARA KR MEA 0 R
PR TR B AR26, 8742 AL L2 B E AT -

P
i
m



FRBABGRA S22 PEEYE
VEra»x;HfE4‘?'?f‘—er%\:’;F'— i i
R FRAFFREFIIF2ARTRDNEREY FpF 2

T g HAMP o

CHEBRAEFEREA S FEZOE 0 AR108#12
T20p » F48 A & 3500, 000~ > HAIF &A1 5 3%+
g,%ﬁkgimaﬁﬂaﬂﬁ’%%4ﬂ“? T A
LB AO6B Y N IR d‘%—wd’f ,4,\7‘ 10 > ﬁﬁpi&jﬁ
@;aga@»,#;ﬁgiﬁqﬁ;a@uizo’#%szﬁxg & & ik
AR BB RGO AR ARG R
mfangA%#un9%%&#Mﬁiﬂiﬁi@ﬂ%*%
e TR GRS FREAE  MRSET
§%$%®mﬁ*@%W*“’—Wﬁﬁm@ﬁﬁﬁi%ﬁ
R FRAEFRESI6IF2E R H/E I F AN ;%—Px P
Ta o HAMP o
CHEBRAEEREA S FREFYTE “E A R110#4 "
21B w &4 A %31, 000, 000~ > T{ﬁ?p} i & 4155, 83%3+

» B AR A A TR F HAE “fﬁi‘f’*ﬁ "l"’}']j‘éf’f ¥ A
S ABE Y PR RAe s R FE A 210
BoaRA s fm i FE \120’#@??‘1 ENE O EXE
QR EBBRFIPHPELIPD - ZF A A ROGEET > R
W TR A T 30451, 286~ % #BF&*EL?'J‘; %
e ¥ @ARAEFRAS 22 FHRFZTNE > FlRiEHE
ﬁﬂa’éf%&@ﬁﬁﬁﬂ’ﬁwggﬁﬁﬁﬁ%%%ﬁ
T FRAEFFRZFIIF2AERTF N ERA
22 m 0 HA P o
s GEAAEFEAS AT NE g ARII2E47
17p = & 48 4 & 2890, 0007~ > #2415 ik & ] 55, 83%+
-}‘ﬁ’l;'zl*’\filf\”]ﬁ-ﬁﬂigmﬁpf"‘f@fi{ﬁﬂ“’f b F A
EHH A6 Y P FRe o fw it S A\;IO sﬁﬁﬂi&§6
& >

\)

(w.

i

ot

BORNA RIS A Lm,@wak' EF:

s

£mA



OREBRZEF BRI - ZFRA ARG8T R
5 T R A 2651, 907~ 2 a2 ﬂ,é,a #0940

T
e ¥RBAERREA S22 PHAFNT > FIGAERF 2
tTIS %épﬁ&@ﬁﬁﬁ*’ﬂﬁﬁﬁm@ﬁﬁ%%%ﬁ
ER FRAETFLZEF6IF2E A e/ TR A "LPX
2ZZ g 0 HA P o
I HREA R E o oy RA TR > ik
NEFEIFTE RO08IERE - R BRAPHGHAPF

LHEs o FRET ﬁmvﬁzﬁﬁﬁﬁ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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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務人    胡有成  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,251,9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上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林夢雯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593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6874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7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4.55%



		002

		新臺幣121920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35%



		003

		新臺幣451286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		004

		新臺幣651907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6874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121920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451286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651907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    附件： 
   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（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）
    一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7年8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4.5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6,8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二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8年1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3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1,92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1,28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四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4月17日向債權人借款89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51,9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五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   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證據清單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

聲  請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務人    胡有成  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,251,9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

    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

    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上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

    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1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林夢雯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593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6874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7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4.55% 002 新臺幣121920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35% 003 新臺幣451286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004 新臺幣651907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6874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121920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451286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651907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    附件： 

   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（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）

    一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7年8月

    15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4.55%計

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

    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

    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6,8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

    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

    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

    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

    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二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8年12

    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35%計

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

    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

    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1,92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

    21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

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

    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

    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1,28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四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4月

    17日向債權人借款89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

    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

    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

    積欠債權人借款651,9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

    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

    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

    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

    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五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   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

    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證據清單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務人    胡有成  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,251,9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上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林夢雯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593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6874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7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4.55%



		002

		新臺幣121920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35%



		003

		新臺幣451286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		004

		新臺幣651907元

		胡有成

		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6874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121920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451286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651907元

		胡有成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    附件： 
   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（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）
    一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7年8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4.5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6,8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二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8年1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3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1,92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1,28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四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4月17日向債權人借款89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51,9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五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   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證據清單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

聲  請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務人    胡有成  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,251,9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上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1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林夢雯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593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6874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7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4.55% 002 新臺幣121920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35% 003 新臺幣451286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004 新臺幣651907元 胡有成 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6874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121920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451286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651907元 胡有成 暨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20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    附件： 

   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（114年度司促字第12593號）

    一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7年8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4.5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6,8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二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8年12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3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1,92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三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1,28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四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4月17日向債權人借款89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20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51,90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五、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狀請   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證據清單



